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２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

和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１—



上海市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

和支出责任划分实施方案

　　根据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

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０〕１４号)和本

市关于推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要求,制定本

实施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在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

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总体框架下,优化市、区两级政府在公

共文化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,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

域均衡的市与区财政关系,形成稳定的市与区财政事权、支出责任

与财力相适应的制度,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,加快推进

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,确保财政公共文化投入水平与

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,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

需要.

二、主要内容

将本市公共文化领域事项划分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、文化艺

术创作扶持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、文化交流、能力建设和其他事项

六个方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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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

１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.主要包括,本市文

化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公共图书馆、美术馆、文化馆(社

区文化活动中心),以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,按照国家规

定实行免费开放;体育部门所属公共体育场馆按照国家规定实行

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等.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免

费或低收费开放,确认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按照隶属

关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.

２．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项.将本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

目涉及的阅读服务、收听广播、观看电视、公益电影放映、文化配送

服务、全民健身服务等其他事项,确认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.其

中,阅读服务、收听广播、观看电视,主要由市与区按照机构隶属关

系分别承担支出责任;公益电影放映、文化配送服务、全民健身服

务,主要由市与区按照事项分别承担支出责任.

(二)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方面

主要包括,为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部署要

求,由政府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公益性文化活动、展览、文艺创

作演出等,涉及文学、舞台艺术、美术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、

电影、出版等方面.将文化艺术创作扶持方面的有关事项,按照政

策确定层级和组织实施主体,分别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

市级确定并由市级职能部门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,确

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;市级确定并由市级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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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、区共同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,确认为市与区共同财政

事权,由市与区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分别承担支出责任;各区确定并

由区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,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各区承

担支出责任.

(三)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

１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.主要包括,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、可移动

文物保护、古籍保护、考古等.纳入国家级、市级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有关规划,由市级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项,

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;各区组织实施的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事项,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各区承担支出责任.

２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.主要包括,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

项目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、文化生态保护区保

护等.国家级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传习活

动等事项,确认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按照组织实施的

职能部门分别承担支出责任;各区组织实施的区级及以下非物质

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传习活动等事项,确认为区级财政

事权,由各区承担支出责任.

(四)文化交流方面

１．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合作.主要包括,落实文化交流

与合作协定及其执行计划,开展演出、展览、会展等对外及对港澳

台文化交流和推广活动,涉及文学、舞台艺术、美术、广播电视和网

络视听节目、电影、出版等方面.市级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事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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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责任;市级职能部门、区共

同组织实施或支持开展的事项,确认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

与区按照相关职责分工分别承担支出责任;各区组织实施或支持

开展的事项,确认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各区承担支出责任.

２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.主要包括,按照规划开展的海外

中国文化中心建设、运行和相关交流活动.由中央职能部门指导

上海市组织实施的事项,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出

责任.

(五)能力建设方面

１．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.主要包括,按照国家规定,

对文化文物系统所属博物馆、公共图书馆、美术馆、广播电视节目

制作播出传输机构、文艺院团等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、建设的

补助(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除外).按照隶属关系,对市级公共文化

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,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承担支

出责任;对区级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,确认为区级

财政事权,由各区承担支出责任.

２．公共文化管理.主要包括,各级有关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

承担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市场、电影出版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、文

物保护管理,以及人才培养、文化志愿活动等.按照隶属关系,市

级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承担的事项,确认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

承担支出责任;区职能部门及所属机构承担的事项,确认为区级财

政事权,由各区承担支出责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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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其他事项

对公共文化领域的市级基本建设支出,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

规定执行,主要用于市级财政事权或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事项.

对公共文化领域其他未列事项,根据改革总体要求和事项特点,具

体确定市与区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

三、配套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,是本市推进

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重要内容.市、区各有关

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,切实履行职责,密切协调配合,确保落实

到位.

(二)完善预算管理

市、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确定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,做好

预算安排,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,着力提高公共文化领域财政

资源配置效率、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质量.各区财政要统筹安

排上级转移支付和自有财力,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、均

等化.

(三)协同推进改革

公共文化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,要与本市深

化文化体制改革、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等紧密结合、良性互动、协同

推进,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改革发展形势及财力情况等,适

时优化调整财政事权事项,进一步规范支出责任,为更好履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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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能提供保障.

本方案自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起实施.

—７—

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４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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